
臺灣花蓮地方法院民事簡易判決

114年度花簡字第288號

原      告  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花蓮區營業處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陳鈞泰 

訴訟代理人  曾泰源律師

被      告  廖偉程 

0000000000000000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電費事件，本院於民國115年1月14日言詞

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被告為電號00-00000000-0號（用電地址：花蓮

縣○○市○○路0段00號1樓，下稱系爭電表）之用戶，兩造

間有供電契約存在。經原告於民國113年9月10日下午2時許

派員至該址進行用電稽查，發現系爭電表封印鎖遭破壞、電

表電壓鉤處遭加裝電子元件，影響電表之電壓取樣，導致電

表無法取得正確計量，構成違規用電事實。原告自得依報奉

經濟部核准實施之營業規章第43條、第44條、電業法第56

條、違規用電處理規則第6條之規定，向被告追償1年之違規

用電電費。又系爭房屋所裝置之用電設備容量為24.341瓩，

以每日用電8小時計算，1年360天，推算用電度數為70,102

度，再扣除已繳費度數7,012度，以每度單價新臺幣（下

同）2.8元之1.6倍計算，原告得追償之電費為282,643元

【計算式：2.8元×1.6×（70,102度－7,012度）＝282,643

元】。爰依供電契約或侵權行為或不當得利之法律關係，提

起本件訴訟，請求擇一為勝訴判決等語。並聲明：㈠被告應

給付原告282,643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

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㈡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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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

二、被告則以：原告主張被告有「違規用電」之事實而請求損害

賠償，然依照原告營業規章第42條對於違規用電之定義為

「損壞或改變電鍍表、無效電力計、其他計電器之構造，或

以其他方法使其失效不準者」，本件系爭電表封印鎖完整未

被破壞，更未遺失，被告非但沒有違規用電之情事，更無任

何保管電表箱、封印鎖不當之情形，已盡到善良管理人注意

義務，並經臺灣花蓮地方檢察署檢察官以113年度軍偵字第1

34號為不起訴處分確定，原告既然使用內外2層封印鎖即足

以維護確認、判斷電表是否遭破壞，則在此設定下，卻在自

製的防範破壞工具即封印鎖2個俱屬完好之情況下，將其電

表不準的危險反而要求由毫無過失之客戶承擔，顯然違背事

理公平及社會正義。再系爭電表移除加裝之電子元件後，該

址用電量因入住人口增加故而每期電費較之前增加1、2千

元，與原告主張平均每月2萬餘元之差距甚大，其以不當得

利主張之金額顯不合理等語。

三、本院之判斷：

　㈠原告主張兩造存在供電契約，原告於113年9月10日下午2時

許派員至系爭電表用電地址執行用電檢查時，發現系爭電表

以高斯計量測數值異常，電表拆下後發現外部加裝電子元件

等情，業據原告提出現場照片為證，且為被告所不爭執，堪

信原告所陳上情為真正，本院即採為判決之基礎。

　㈡原告復主張系爭電表因有上開違規用電之情形，依原告之營

業規章第43條、第44條、電業法第56條第1項、違規用電處

理規則第6條第1項之規定，其得向被告追償1年之違規用電

電費共計282,643元等語，則為被告所否認，並以上揭情詞

置辯。經查：

　　⒈按再生能源發電業及售電業對於違規用電情事，得依其所

裝置之用電設備、用電種類及其瓦特數或馬力數，按電業

之供電時間及電價計算損害，向違規用電者請求賠償；其

最高賠償額，以一年之電費為限；再生能源發電業者及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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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業對於用戶或非用戶因違規用電所致短收電費之追償，

依下列之規定追償之：一、按所裝置之違規用電設備、用

電種類及其瓦特數或馬力數按再生能源發電業及售電業之

供電時間之電價計算三個月以上一年以下之電費。但經再

生能源發電業及售電業供電未滿三個月者，應自開始供電

之日起算；本公司對於用戶或非用戶因違規用電之追償，

依其所裝置之違規用電設備、用電種類及其瓦特數或馬力

數，按本公司之供電時間及電價計算三個月以上一年以下

之電費，電業法第56條第1項、違規用電處理規則第6條第

1項及原告之營業規章第43第1項條固分別定有明文。而所

謂違規用電，依原告之營業規章第42條之規定，係指用戶

或非用戶有下列行為之一者：「一、在線路上私接電線

者。二、繞越電度表或其他計電器，損壞或改動表外之線

路者。三、損壞或改變電度表、無效電力計、其他計電器

之構造，或以其他方法使其失效不準者。四、在電價較低

之線路上，私接電價較高之電器者。五、包燈用戶在原定

電燈盞數及瓦特數以外，私自增加盞數或瓦特數者。六、

依約定設備容量計費之電力用戶在原申請馬力數、瓩數或

仟伏安數以外，私自增加馬力數、瓩數或仟伏安數者。

七、其他構成違規用電之行為者」（違規用電處理規則第

3條亦規定，本規則所稱之違規用電，指有上開一至六款

行為之一者），是原告依電業法第56條第1項、違規用電

處理規則第6條第1項及原告之營業規章第43條第1項之規

定追償電費應僅限於用戶或非用戶有上開違規用電之行

為，否則即難認係屬違規用電者。

　　⒉依原告所提用電實地調查書、現場照片，僅能證明原告於

113年9月10日派員至現場查看時，系爭電表確有發現加裝

電子元件，致使計量器失準之情形。惟此情形是否因被告

之行為所致，因原告並未提出其他證據，尚無法證明。稽

之臺灣花蓮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之結果認為「系爭電表

係於110月5月25日新設，設置後電表及表箱各會有一個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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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鎖，設置後再更動電表不會有紀錄，另檢驗人員定期檢

驗電表時，不會知悉電表是否遭更動，而原告於113年7月

30日前往稽查時，電表及表箱的封印鎖完整未破壞；原

告亦無相關證據證明被告何時裝設電表內之電子元件」，

有臺灣花蓮地方檢察署檢察官113年度軍偵字第134號不起

訴處分存卷足參，原告依電業法第56條第1項、違規用電

處理規則第6條第1項及原告之營業規章第43條第1項之規

定對被告追償違規用電之電費，自難認有據。

　　⒊又被告依原告之營業規章第63條規定，對所使用之電度表

固應依使用借貸關係有關規定負善良保管之責。然系爭電

表封印鎖既未被破壞，堪信系爭電表外觀係完好無損，難

認被告有何未負善良保管人之責任，是原告既未提出其他

被告有違反借用人注意義務之證據，僅憑其於113年9月10

日派員檢查系爭電表之結果，自行認定系爭電表失準係被

告未善良管理人之注意保管義務所致，進而依侵權行為損

害賠償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賠償短計之損害，亦屬無

據。

　　⒋原告雖又依不當得利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給付1年之短收

電費282,643元等語。惟被告乃為與原告簽有供電契約之

用電戶，其既依供電契約關係而使用原告所供給之電力，

此即非無法律上之原因而受有使用電力之利益，至於原告

因系爭電表遭他人變更結構致計費錯誤，乃為原告得再依

約向被告請求給付電費之問題，尚非被告無法律上之原因

而受有利益。且原告起訴所主張之追償金額，並非按照被

告之實際用電度數計算，而是原告在無事實根據下推算所

得之度數，難認原告主張之追償金額為用電人在系爭電表

失準之情況下所受有之利益。故原告依其自行推算之結

果，推論其受有損害及被告受有利益，進而向被告追償電

費即賠償電表損失，尚非有據，委非可採。

四、綜上所述，本件依原告所提證據尚無法證明被告為違規用電

之行為人及被告確因系爭電表失準而獲有短給電費之不當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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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從而，原告依供電契約或侵權行為或不當得利之法律關

係，請求被告給付原告282,643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

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為無理由，應

予駁回。原告之訴既經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失去依據，應

併予駁回。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經

審酌均於判決結果無影響，爰不予逐一論駁，併此敘明。

六、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1 　　月　　29　　日

　　　　　　　　　花蓮簡易庭　法　官　邱韻如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

訴理由，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

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1 　　月　　29　　日

　　　　　　　　　　　　　　　書記官　丁瑞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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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ebkit-animation-delay: -0.6s;
  animation-delay: -0.6s;
}

@-webkit-keyframes sk-bouncedelay {
  0%, 80%, 100% { -webkit-transform: scale(0) }
  40% { -webkit-transform: scale(1.0) }
}

@keyframes sk-bouncedelay {
  0%, 80%, 100% { 
    -webkit-transform: scale(0);
    transform: scale(0);
  } 40% { 
    -webkit-transform: scale(1.0);
    transform: scale(1.0);
  }
}


臺灣花蓮地方法院民事簡易判決
114年度花簡字第288號
原      告  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花蓮區營業處


法定代理人  陳鈞泰  
訴訟代理人  曾泰源律師
被      告  廖偉程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電費事件，本院於民國115年1月14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被告為電號00-00000000-0號（用電地址：花蓮縣○○市○○路0段00號1樓，下稱系爭電表）之用戶，兩造間有供電契約存在。經原告於民國113年9月10日下午2時許派員至該址進行用電稽查，發現系爭電表封印鎖遭破壞、電表電壓鉤處遭加裝電子元件，影響電表之電壓取樣，導致電表無法取得正確計量，構成違規用電事實。原告自得依報奉經濟部核准實施之營業規章第43條、第44條、電業法第56條、違規用電處理規則第6條之規定，向被告追償1年之違規用電電費。又系爭房屋所裝置之用電設備容量為24.341瓩，以每日用電8小時計算，1年360天，推算用電度數為70,102度，再扣除已繳費度數7,012度，以每度單價新臺幣（下同）2.8元之1.6倍計算，原告得追償之電費為282,643元【計算式：2.8元×1.6×（70,102度－7,012度）＝282,643元】。爰依供電契約或侵權行為或不當得利之法律關係，提起本件訴訟，請求擇一為勝訴判決等語。並聲明：㈠被告應給付原告282,643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㈡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原告主張被告有「違規用電」之事實而請求損害賠償，然依照原告營業規章第42條對於違規用電之定義為「損壞或改變電鍍表、無效電力計、其他計電器之構造，或以其他方法使其失效不準者」，本件系爭電表封印鎖完整未被破壞，更未遺失，被告非但沒有違規用電之情事，更無任何保管電表箱、封印鎖不當之情形，已盡到善良管理人注意義務，並經臺灣花蓮地方檢察署檢察官以113年度軍偵字第134號為不起訴處分確定，原告既然使用內外2層封印鎖即足以維護確認、判斷電表是否遭破壞，則在此設定下，卻在自製的防範破壞工具即封印鎖2個俱屬完好之情況下，將其電表不準的危險反而要求由毫無過失之客戶承擔，顯然違背事理公平及社會正義。再系爭電表移除加裝之電子元件後，該址用電量因入住人口增加故而每期電費較之前增加1、2千元，與原告主張平均每月2萬餘元之差距甚大，其以不當得利主張之金額顯不合理等語。
三、本院之判斷：
　㈠原告主張兩造存在供電契約，原告於113年9月10日下午2時許派員至系爭電表用電地址執行用電檢查時，發現系爭電表以高斯計量測數值異常，電表拆下後發現外部加裝電子元件等情，業據原告提出現場照片為證，且為被告所不爭執，堪信原告所陳上情為真正，本院即採為判決之基礎。
　㈡原告復主張系爭電表因有上開違規用電之情形，依原告之營業規章第43條、第44條、電業法第56條第1項、違規用電處理規則第6條第1項之規定，其得向被告追償1年之違規用電電費共計282,643元等語，則為被告所否認，並以上揭情詞置辯。經查：
　　⒈按再生能源發電業及售電業對於違規用電情事，得依其所裝置之用電設備、用電種類及其瓦特數或馬力數，按電業之供電時間及電價計算損害，向違規用電者請求賠償；其最高賠償額，以一年之電費為限；再生能源發電業者及售電業對於用戶或非用戶因違規用電所致短收電費之追償，依下列之規定追償之：一、按所裝置之違規用電設備、用電種類及其瓦特數或馬力數按再生能源發電業及售電業之供電時間之電價計算三個月以上一年以下之電費。但經再生能源發電業及售電業供電未滿三個月者，應自開始供電之日起算；本公司對於用戶或非用戶因違規用電之追償，依其所裝置之違規用電設備、用電種類及其瓦特數或馬力數，按本公司之供電時間及電價計算三個月以上一年以下之電費，電業法第56條第1項、違規用電處理規則第6條第1項及原告之營業規章第43第1項條固分別定有明文。而所謂違規用電，依原告之營業規章第42條之規定，係指用戶或非用戶有下列行為之一者：「一、在線路上私接電線者。二、繞越電度表或其他計電器，損壞或改動表外之線路者。三、損壞或改變電度表、無效電力計、其他計電器之構造，或以其他方法使其失效不準者。四、在電價較低之線路上，私接電價較高之電器者。五、包燈用戶在原定電燈盞數及瓦特數以外，私自增加盞數或瓦特數者。六、依約定設備容量計費之電力用戶在原申請馬力數、瓩數或仟伏安數以外，私自增加馬力數、瓩數或仟伏安數者。七、其他構成違規用電之行為者」（違規用電處理規則第3條亦規定，本規則所稱之違規用電，指有上開一至六款行為之一者），是原告依電業法第56條第1項、違規用電處理規則第6條第1項及原告之營業規章第43條第1項之規定追償電費應僅限於用戶或非用戶有上開違規用電之行為，否則即難認係屬違規用電者。
　　⒉依原告所提用電實地調查書、現場照片，僅能證明原告於113年9月10日派員至現場查看時，系爭電表確有發現加裝電子元件，致使計量器失準之情形。惟此情形是否因被告之行為所致，因原告並未提出其他證據，尚無法證明。稽之臺灣花蓮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之結果認為「系爭電表係於110月5月25日新設，設置後電表及表箱各會有一個封印鎖，設置後再更動電表不會有紀錄，另檢驗人員定期檢驗電表時，不會知悉電表是否遭更動，而原告於113年7月30日前往稽查時，電表及表箱的封印鎖完整未破壞；原告亦無相關證據證明被告何時裝設電表內之電子元件」，有臺灣花蓮地方檢察署檢察官113年度軍偵字第134號不起訴處分存卷足參，原告依電業法第56條第1項、違規用電處理規則第6條第1項及原告之營業規章第43條第1項之規定對被告追償違規用電之電費，自難認有據。
　　⒊又被告依原告之營業規章第63條規定，對所使用之電度表固應依使用借貸關係有關規定負善良保管之責。然系爭電表封印鎖既未被破壞，堪信系爭電表外觀係完好無損，難認被告有何未負善良保管人之責任，是原告既未提出其他被告有違反借用人注意義務之證據，僅憑其於113年9月10日派員檢查系爭電表之結果，自行認定系爭電表失準係被告未善良管理人之注意保管義務所致，進而依侵權行為損害賠償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賠償短計之損害，亦屬無據。
　　⒋原告雖又依不當得利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給付1年之短收電費282,643元等語。惟被告乃為與原告簽有供電契約之用電戶，其既依供電契約關係而使用原告所供給之電力，此即非無法律上之原因而受有使用電力之利益，至於原告因系爭電表遭他人變更結構致計費錯誤，乃為原告得再依約向被告請求給付電費之問題，尚非被告無法律上之原因而受有利益。且原告起訴所主張之追償金額，並非按照被告之實際用電度數計算，而是原告在無事實根據下推算所得之度數，難認原告主張之追償金額為用電人在系爭電表失準之情況下所受有之利益。故原告依其自行推算之結果，推論其受有損害及被告受有利益，進而向被告追償電費即賠償電表損失，尚非有據，委非可採。
四、綜上所述，本件依原告所提證據尚無法證明被告為違規用電之行為人及被告確因系爭電表失準而獲有短給電費之不當利益。從而，原告依供電契約或侵權行為或不當得利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給付原告282,643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原告之訴既經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失去依據，應併予駁回。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經審酌均於判決結果無影響，爰不予逐一論駁，併此敘明。
六、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1 　　月　　29　　日
　　　　　　　　　花蓮簡易庭　法　官　邱韻如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
訴理由，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
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1 　　月　　29　　日
　　　　　　　　　　　　　　　書記官　丁瑞玲

臺灣花蓮地方法院民事簡易判決

114年度花簡字第288號

原      告  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花蓮區營業處



法定代理人  陳鈞泰  

訴訟代理人  曾泰源律師

被      告  廖偉程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電費事件，本院於民國115年1月14日言詞

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被告為電號00-00000000-0號（用電地址：花蓮

    縣○○市○○路0段00號1樓，下稱系爭電表）之用戶，兩造間有

    供電契約存在。經原告於民國113年9月10日下午2時許派員

    至該址進行用電稽查，發現系爭電表封印鎖遭破壞、電表電

    壓鉤處遭加裝電子元件，影響電表之電壓取樣，導致電表無

    法取得正確計量，構成違規用電事實。原告自得依報奉經濟

    部核准實施之營業規章第43條、第44條、電業法第56條、違

    規用電處理規則第6條之規定，向被告追償1年之違規用電電

    費。又系爭房屋所裝置之用電設備容量為24.341瓩，以每日

    用電8小時計算，1年360天，推算用電度數為70,102度，再

    扣除已繳費度數7,012度，以每度單價新臺幣（下同）2.8元

    之1.6倍計算，原告得追償之電費為282,643元【計算式：2.

    8元×1.6×（70,102度－7,012度）＝282,643元】。爰依供電契

    約或侵權行為或不當得利之法律關係，提起本件訴訟，請求

    擇一為勝訴判決等語。並聲明：㈠被告應給付原告282,643元

    ，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

    計算之利息；㈡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原告主張被告有「違規用電」之事實而請求損害

    賠償，然依照原告營業規章第42條對於違規用電之定義為「

    損壞或改變電鍍表、無效電力計、其他計電器之構造，或以

    其他方法使其失效不準者」，本件系爭電表封印鎖完整未被

    破壞，更未遺失，被告非但沒有違規用電之情事，更無任何

    保管電表箱、封印鎖不當之情形，已盡到善良管理人注意義

    務，並經臺灣花蓮地方檢察署檢察官以113年度軍偵字第134

    號為不起訴處分確定，原告既然使用內外2層封印鎖即足以

    維護確認、判斷電表是否遭破壞，則在此設定下，卻在自製

    的防範破壞工具即封印鎖2個俱屬完好之情況下，將其電表

    不準的危險反而要求由毫無過失之客戶承擔，顯然違背事理

    公平及社會正義。再系爭電表移除加裝之電子元件後，該址

    用電量因入住人口增加故而每期電費較之前增加1、2千元，

    與原告主張平均每月2萬餘元之差距甚大，其以不當得利主

    張之金額顯不合理等語。

三、本院之判斷：

　㈠原告主張兩造存在供電契約，原告於113年9月10日下午2時許

    派員至系爭電表用電地址執行用電檢查時，發現系爭電表以

    高斯計量測數值異常，電表拆下後發現外部加裝電子元件等

    情，業據原告提出現場照片為證，且為被告所不爭執，堪信

    原告所陳上情為真正，本院即採為判決之基礎。

　㈡原告復主張系爭電表因有上開違規用電之情形，依原告之營

    業規章第43條、第44條、電業法第56條第1項、違規用電處

    理規則第6條第1項之規定，其得向被告追償1年之違規用電

    電費共計282,643元等語，則為被告所否認，並以上揭情詞

    置辯。經查：

　　⒈按再生能源發電業及售電業對於違規用電情事，得依其所

      裝置之用電設備、用電種類及其瓦特數或馬力數，按電業

      之供電時間及電價計算損害，向違規用電者請求賠償；其

      最高賠償額，以一年之電費為限；再生能源發電業者及售

      電業對於用戶或非用戶因違規用電所致短收電費之追償，

      依下列之規定追償之：一、按所裝置之違規用電設備、用

      電種類及其瓦特數或馬力數按再生能源發電業及售電業之

      供電時間之電價計算三個月以上一年以下之電費。但經再

      生能源發電業及售電業供電未滿三個月者，應自開始供電

      之日起算；本公司對於用戶或非用戶因違規用電之追償，

      依其所裝置之違規用電設備、用電種類及其瓦特數或馬力

      數，按本公司之供電時間及電價計算三個月以上一年以下

      之電費，電業法第56條第1項、違規用電處理規則第6條第

      1項及原告之營業規章第43第1項條固分別定有明文。而所

      謂違規用電，依原告之營業規章第42條之規定，係指用戶

      或非用戶有下列行為之一者：「一、在線路上私接電線者

      。二、繞越電度表或其他計電器，損壞或改動表外之線路

      者。三、損壞或改變電度表、無效電力計、其他計電器之

      構造，或以其他方法使其失效不準者。四、在電價較低之

      線路上，私接電價較高之電器者。五、包燈用戶在原定電

      燈盞數及瓦特數以外，私自增加盞數或瓦特數者。六、依

      約定設備容量計費之電力用戶在原申請馬力數、瓩數或仟

      伏安數以外，私自增加馬力數、瓩數或仟伏安數者。七、

      其他構成違規用電之行為者」（違規用電處理規則第3條

      亦規定，本規則所稱之違規用電，指有上開一至六款行為

      之一者），是原告依電業法第56條第1項、違規用電處理

      規則第6條第1項及原告之營業規章第43條第1項之規定追

      償電費應僅限於用戶或非用戶有上開違規用電之行為，否

      則即難認係屬違規用電者。

　　⒉依原告所提用電實地調查書、現場照片，僅能證明原告於113年9月10日派員至現場查看時，系爭電表確有發現加裝電子元件，致使計量器失準之情形。惟此情形是否因被告之行為所致，因原告並未提出其他證據，尚無法證明。稽之臺灣花蓮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之結果認為「系爭電表係於110月5月25日新設，設置後電表及表箱各會有一個封印鎖，設置後再更動電表不會有紀錄，另檢驗人員定期檢驗電表時，不會知悉電表是否遭更動，而原告於113年7月30日前往稽查時，電表及表箱的封印鎖完整未破壞；原告亦無相關證據證明被告何時裝設電表內之電子元件」，有臺灣花蓮地方檢察署檢察官113年度軍偵字第134號不起訴處分存卷足參，原告依電業法第56條第1項、違規用電處理規則第6條第1項及原告之營業規章第43條第1項之規定對被告追償違規用電之電費，自難認有據。

　　⒊又被告依原告之營業規章第63條規定，對所使用之電度表

      固應依使用借貸關係有關規定負善良保管之責。然系爭電

      表封印鎖既未被破壞，堪信系爭電表外觀係完好無損，難

      認被告有何未負善良保管人之責任，是原告既未提出其他

      被告有違反借用人注意義務之證據，僅憑其於113年9月10

      日派員檢查系爭電表之結果，自行認定系爭電表失準係被

      告未善良管理人之注意保管義務所致，進而依侵權行為損

      害賠償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賠償短計之損害，亦屬無據

      。

　　⒋原告雖又依不當得利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給付1年之短收電

      費282,643元等語。惟被告乃為與原告簽有供電契約之用

      電戶，其既依供電契約關係而使用原告所供給之電力，此

      即非無法律上之原因而受有使用電力之利益，至於原告因

      系爭電表遭他人變更結構致計費錯誤，乃為原告得再依約

      向被告請求給付電費之問題，尚非被告無法律上之原因而

      受有利益。且原告起訴所主張之追償金額，並非按照被告

      之實際用電度數計算，而是原告在無事實根據下推算所得

      之度數，難認原告主張之追償金額為用電人在系爭電表失

      準之情況下所受有之利益。故原告依其自行推算之結果，

      推論其受有損害及被告受有利益，進而向被告追償電費即

      賠償電表損失，尚非有據，委非可採。

四、綜上所述，本件依原告所提證據尚無法證明被告為違規用電

    之行為人及被告確因系爭電表失準而獲有短給電費之不當利

    益。從而，原告依供電契約或侵權行為或不當得利之法律關

    係，請求被告給付原告282,643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

    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為無理由，應

    予駁回。原告之訴既經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失去依據，應

    併予駁回。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經

    審酌均於判決結果無影響，爰不予逐一論駁，併此敘明。

六、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1 　　月　　29　　日

　　　　　　　　　花蓮簡易庭　法　官　邱韻如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

訴理由，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

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1 　　月　　29　　日

　　　　　　　　　　　　　　　書記官　丁瑞玲




臺灣花蓮地方法院民事簡易判決

114年度花簡字第288號

原      告  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花蓮區營業處



法定代理人  陳鈞泰  

訴訟代理人  曾泰源律師

被      告  廖偉程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電費事件，本院於民國115年1月14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被告為電號00-00000000-0號（用電地址：花蓮縣○○市○○路0段00號1樓，下稱系爭電表）之用戶，兩造間有供電契約存在。經原告於民國113年9月10日下午2時許派員至該址進行用電稽查，發現系爭電表封印鎖遭破壞、電表電壓鉤處遭加裝電子元件，影響電表之電壓取樣，導致電表無法取得正確計量，構成違規用電事實。原告自得依報奉經濟部核准實施之營業規章第43條、第44條、電業法第56條、違規用電處理規則第6條之規定，向被告追償1年之違規用電電費。又系爭房屋所裝置之用電設備容量為24.341瓩，以每日用電8小時計算，1年360天，推算用電度數為70,102度，再扣除已繳費度數7,012度，以每度單價新臺幣（下同）2.8元之1.6倍計算，原告得追償之電費為282,643元【計算式：2.8元×1.6×（70,102度－7,012度）＝282,643元】。爰依供電契約或侵權行為或不當得利之法律關係，提起本件訴訟，請求擇一為勝訴判決等語。並聲明：㈠被告應給付原告282,643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㈡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原告主張被告有「違規用電」之事實而請求損害賠償，然依照原告營業規章第42條對於違規用電之定義為「損壞或改變電鍍表、無效電力計、其他計電器之構造，或以其他方法使其失效不準者」，本件系爭電表封印鎖完整未被破壞，更未遺失，被告非但沒有違規用電之情事，更無任何保管電表箱、封印鎖不當之情形，已盡到善良管理人注意義務，並經臺灣花蓮地方檢察署檢察官以113年度軍偵字第134號為不起訴處分確定，原告既然使用內外2層封印鎖即足以維護確認、判斷電表是否遭破壞，則在此設定下，卻在自製的防範破壞工具即封印鎖2個俱屬完好之情況下，將其電表不準的危險反而要求由毫無過失之客戶承擔，顯然違背事理公平及社會正義。再系爭電表移除加裝之電子元件後，該址用電量因入住人口增加故而每期電費較之前增加1、2千元，與原告主張平均每月2萬餘元之差距甚大，其以不當得利主張之金額顯不合理等語。

三、本院之判斷：

　㈠原告主張兩造存在供電契約，原告於113年9月10日下午2時許派員至系爭電表用電地址執行用電檢查時，發現系爭電表以高斯計量測數值異常，電表拆下後發現外部加裝電子元件等情，業據原告提出現場照片為證，且為被告所不爭執，堪信原告所陳上情為真正，本院即採為判決之基礎。

　㈡原告復主張系爭電表因有上開違規用電之情形，依原告之營業規章第43條、第44條、電業法第56條第1項、違規用電處理規則第6條第1項之規定，其得向被告追償1年之違規用電電費共計282,643元等語，則為被告所否認，並以上揭情詞置辯。經查：

　　⒈按再生能源發電業及售電業對於違規用電情事，得依其所裝置之用電設備、用電種類及其瓦特數或馬力數，按電業之供電時間及電價計算損害，向違規用電者請求賠償；其最高賠償額，以一年之電費為限；再生能源發電業者及售電業對於用戶或非用戶因違規用電所致短收電費之追償，依下列之規定追償之：一、按所裝置之違規用電設備、用電種類及其瓦特數或馬力數按再生能源發電業及售電業之供電時間之電價計算三個月以上一年以下之電費。但經再生能源發電業及售電業供電未滿三個月者，應自開始供電之日起算；本公司對於用戶或非用戶因違規用電之追償，依其所裝置之違規用電設備、用電種類及其瓦特數或馬力數，按本公司之供電時間及電價計算三個月以上一年以下之電費，電業法第56條第1項、違規用電處理規則第6條第1項及原告之營業規章第43第1項條固分別定有明文。而所謂違規用電，依原告之營業規章第42條之規定，係指用戶或非用戶有下列行為之一者：「一、在線路上私接電線者。二、繞越電度表或其他計電器，損壞或改動表外之線路者。三、損壞或改變電度表、無效電力計、其他計電器之構造，或以其他方法使其失效不準者。四、在電價較低之線路上，私接電價較高之電器者。五、包燈用戶在原定電燈盞數及瓦特數以外，私自增加盞數或瓦特數者。六、依約定設備容量計費之電力用戶在原申請馬力數、瓩數或仟伏安數以外，私自增加馬力數、瓩數或仟伏安數者。七、其他構成違規用電之行為者」（違規用電處理規則第3條亦規定，本規則所稱之違規用電，指有上開一至六款行為之一者），是原告依電業法第56條第1項、違規用電處理規則第6條第1項及原告之營業規章第43條第1項之規定追償電費應僅限於用戶或非用戶有上開違規用電之行為，否則即難認係屬違規用電者。

　　⒉依原告所提用電實地調查書、現場照片，僅能證明原告於113年9月10日派員至現場查看時，系爭電表確有發現加裝電子元件，致使計量器失準之情形。惟此情形是否因被告之行為所致，因原告並未提出其他證據，尚無法證明。稽之臺灣花蓮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之結果認為「系爭電表係於110月5月25日新設，設置後電表及表箱各會有一個封印鎖，設置後再更動電表不會有紀錄，另檢驗人員定期檢驗電表時，不會知悉電表是否遭更動，而原告於113年7月30日前往稽查時，電表及表箱的封印鎖完整未破壞；原告亦無相關證據證明被告何時裝設電表內之電子元件」，有臺灣花蓮地方檢察署檢察官113年度軍偵字第134號不起訴處分存卷足參，原告依電業法第56條第1項、違規用電處理規則第6條第1項及原告之營業規章第43條第1項之規定對被告追償違規用電之電費，自難認有據。

　　⒊又被告依原告之營業規章第63條規定，對所使用之電度表固應依使用借貸關係有關規定負善良保管之責。然系爭電表封印鎖既未被破壞，堪信系爭電表外觀係完好無損，難認被告有何未負善良保管人之責任，是原告既未提出其他被告有違反借用人注意義務之證據，僅憑其於113年9月10日派員檢查系爭電表之結果，自行認定系爭電表失準係被告未善良管理人之注意保管義務所致，進而依侵權行為損害賠償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賠償短計之損害，亦屬無據。

　　⒋原告雖又依不當得利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給付1年之短收電費282,643元等語。惟被告乃為與原告簽有供電契約之用電戶，其既依供電契約關係而使用原告所供給之電力，此即非無法律上之原因而受有使用電力之利益，至於原告因系爭電表遭他人變更結構致計費錯誤，乃為原告得再依約向被告請求給付電費之問題，尚非被告無法律上之原因而受有利益。且原告起訴所主張之追償金額，並非按照被告之實際用電度數計算，而是原告在無事實根據下推算所得之度數，難認原告主張之追償金額為用電人在系爭電表失準之情況下所受有之利益。故原告依其自行推算之結果，推論其受有損害及被告受有利益，進而向被告追償電費即賠償電表損失，尚非有據，委非可採。

四、綜上所述，本件依原告所提證據尚無法證明被告為違規用電之行為人及被告確因系爭電表失準而獲有短給電費之不當利益。從而，原告依供電契約或侵權行為或不當得利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給付原告282,643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原告之訴既經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失去依據，應併予駁回。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經審酌均於判決結果無影響，爰不予逐一論駁，併此敘明。

六、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1 　　月　　29　　日

　　　　　　　　　花蓮簡易庭　法　官　邱韻如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

訴理由，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

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1 　　月　　29　　日

　　　　　　　　　　　　　　　書記官　丁瑞玲



